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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政办发〔2022〕28 号

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余姚市集中开展补领

婚姻登记证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直各部门：

《余姚市集中开展补领婚姻登记证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市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5月 7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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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市集中补领婚姻登记证工作实施方案

婚姻登记是确立或解除公民婚姻关系的重要行政行为，婚

姻信息是公民个人非常重要的基础信息之一，涉及公民个人人

身和财产关系。合法有效的婚姻登记证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民事

活动和经济活动，与个人家庭生活息息相关。

为进一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持续深化婚姻登记数

字化改革，切实解决早年历史档案数据的缺失、信息不全问题，

不断补充完善全省婚姻登记证电子证照库，维护婚姻当事人合

法权益，方便群众办事，根据《浙江省民政厅关于集中开展补

领婚姻登记证试点工作的通知》（浙民事〔2021〕70 号）、《宁波

市民政局关于印发集中开展补领婚姻登记证工作方案的通知》

（甬民发〔2021〕47 号）文件精神，已将集中补领婚姻登记证

工作（婚姻登记数字化）纳入 2022 年余姚市民生实事项目。为

全面推进余姚市婚姻登记证补领工作，现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数字化改革为核心，坚持数字赋能、整体智治、高效协

同、便民利民的原则，在全市开展集中补领婚姻登记证、补办

结婚登记工作。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面向全市 303 个村（社

区）分时段设置“临时补证服务点”，在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

下，做到能补尽补，完成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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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内容

（一）集中开展补领婚姻登记证工作。

对婚姻集中登记（我市街道 2004 年 5 月 1 日、乡镇 2004

年 10 月 1 日）以前，原先在省内乡镇（街道）办理婚姻登记的

当事人，符合条件的，集中开展补发婚姻登记证工作。

（二）集中开展补办结婚登记。

对 1950 年 4 月 30 日第一部《婚姻法》颁布实施以来，以

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未办理结婚登记，至今均未与第三人结婚

或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符合条件的积极动员其补办结婚登

记。

（三）开展婚姻登记历史档案的抢救性保护工作。

会同档案部门全面排摸婚姻集中登记以前仍保存在乡镇

（街道）的婚姻登记档案，进行抢救性保护收集，纸质档案集

中交由市档案馆保管，做好此部分档案的数据补录；同时排摸

未数字化的馆藏档案，不断完善婚姻登记信息数据库。

三、实施步骤

（一）宣传发动（2022 年 3 月中旬前）。

召开由各乡镇（街道）分管民政工作领导、业务科室负责

人和相关部门参加的补证动员部署会。各乡镇（街道）明确补

证负责人 1 名、各村（社区）补证负责人 1 名，由各乡镇（街

道）统计汇总后于收到文件 3 日内上报给市婚姻登记中心（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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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人：干科春，联系电话：0574-62733488，13777177388），建

立补证业务浙政钉工作推进群。

（二）工作准备（2022 年 3 月下旬）。

对从事婚姻登记补证人员进行培训，熟悉任务目标及办理

工作要求。补证工作人员包括市婚姻登记中心的登记员和提供

补证服务的第三方招募的经培训考核后获得上岗证的临时补证

登记员，该第三方通过竞争性磋商招标方式确定。

做好集中补证所需要设备、场地、耗材等准备工作。余姚

市婚姻登记中心开通补证咨询热线（0574-62709870），并提供

本人省内婚姻登记信息现场核对、政策咨询、异地查档等便民

服务。

根据巡回安排，各乡镇（街道）提前组织召开辖区补证工

作推进会，市民政局补证分管领导、市婚姻登记中心负责人、

第三方服务团队负责人、各村补证负责人参加。市婚姻登记中

心负责做好乡镇（街道）、村（社区）补领婚姻登记证的业务培

训工作。乡镇（街道）发动村（社区）网格员及志愿者等逐户

分发补领婚姻登记证宣传单（市婚姻登记中心提供），排摸本村

（社区）内需补证的人员情况，以便合理安排补证时间。

（三）组织实施（2022 年 4 月至 2022 年 11 月底）。

临时补证服务点以村社区为单位进行设置，覆盖全市 303

个村社区（章山村 2021 年已试点完成）。余姚市婚姻登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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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协同第三方，以中心窗口补证+临时补证服务点补证相结合的

方式，为群众提供政策咨询、省内查档、复印、拍摄证件照、

补领婚姻登记证等免费服务，接待补领补办相关咨询。

设点村社区负责相应的场地（含桌椅）、网络、相关工作人

员的后勤保障和疫情防控工作。至少安排一名干部现场协助，

对结婚证遗失、档案查找不到的补证当事人或户口不在同一户

口本要求补办结婚登记的事实夫妻，出具相应证明。

按照规定，临时补证服务点仅办理补领婚姻登记证业务，

不得办理结婚登记、离婚登记业务。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符

合条件补办结婚登记的市民需要到余姚市婚姻登记中心办理。

（四）督促检查。

市民政局将定期通报各乡镇（街道）补领婚姻登记完成情

况，督促补证工作全面推进。

四、工作要求及措施

（一）加强领导，健全机制。

集中补领婚姻登记证工作是完善婚姻电子证照库的有效方

法，是推进数字化工作的重要举措，是一项涉及全社会的惠民

工程。市民政局要将补领婚姻登记证工作纳入数字化改革工作

重要内容和年度民政工作目标考核内容。要加强统一领导，成

立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

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市档案馆、市融媒体中心、市妇联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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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组成余姚市集中补领婚姻登记证工作领导小组。领导

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民政局，市民政局成立工作专

班。各乡镇（街道）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明确目标责

任，协同做好补证宣传发动、科学合理设置“临时补证服务点”。

各村（社区）要认真调查摸底，做好场地网络保障和疫情防控

等工作，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群众能补尽补，在坚持依法登记和

当事人自愿前提下，最大限度为群众提供便利服务。

（二）强化宣传，营造氛围。

依托市级融媒体中心、新媒体和各类宣传阵地，结合《民

法典》和婚俗改革，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实现全员发动、

全域覆盖，增强群众对集中补领婚姻登记证工作的自觉性和认

同感，努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积极参与的良好局面。村（社

区）通过宣传栏、大喇叭、居民群、上门走访、走村入户等形

式，全方位、零死角开展补证宣传引导，做到宣传资料发放到

户率 100%，家庭知晓率 100%。有条件的乡镇（街道）、村（社

区）可以结合补证工作开展颁证仪式，金婚、银婚等纪念活动。

（三）加强督促，依法登记。

为确保补证工作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市民政局将建立工作

进度通报制度，于每月 5 日通报集中补证工作完成情况。

补证工作人员按照《婚姻登记条例》《浙江省婚姻登记工作

规范》及“八统一”婚姻登记事项服务指南，依法为符合条件



- 7 -

的当事人办理补领婚姻登记证或补办结婚登记，不得随意增加

或减少材料，不得违背当事人意愿，确保婚姻登记工作规范高

效、依法有序开展。余姚市婚姻登记中心要注意网络安全，加

强婚姻系统账号、证件、印章管理，同时加强婚姻系统用户管

理，坚持持证上岗，离岗人员及时关闭权限，确保婚姻登记管

理系统安全和相关数据的安全。

附件：1.集中补领婚姻登记证乡镇（街道）、村（社区）负

责人名单

2.集中补领补办婚姻登记证调查摸底表（村/社区）

3.集中补领补办婚姻登记证调查摸底表（乡镇/街道）

4.余姚市集中补领婚姻登记证工作领导小组职责分工

5.集中补领婚姻登记工作完成情况月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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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集中补领婚姻登记证
乡镇（街道）、村（社区）负责人名单

镇（街道）

序号 镇街道名称
负责人

姓名
职 务 联 系 电 话

村（社区）

名称

负责人

姓名
职 务 联 系 电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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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集中补领补办婚姻登记证调查摸底表（村/社区）

村/社区（盖公章）

序号 组（片） 补领数（对） 补办数（对） 合计 备注

合计

填报人： 填报日期：

注：1.补领对数：是指婚姻集中登记（我市街道 2004 年 5 月 1 日、乡镇 2004 年 10

月 1 日）以前原在省内乡镇、街道办理的婚姻登记，目前仍维持该婚姻状况的且未

在民政局婚姻登记机关补领的夫妇对数。

2.补办对数：是指至少一方为浙江省户籍人口，1950 年 4 月 30 日第一部《婚姻法》

颁布实施以来，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未办理结婚登记，至今均未与第三人结婚或

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符合条件的夫妇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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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集中补领补办婚姻登记证调查摸底表（乡镇/街道）

乡镇/街道（盖公章)

序号 组（片） 补领数（对） 补办数（对） 合计 备注

合计

填报人： 分管领导签名： 填报日期：

注：1.补领对数：是指婚姻集中登记（我市街道 2004 年 5 月 1 日、乡镇 2004 年 10

月 1 日）以前原在省内乡镇、街道办理的婚姻登记，目前仍维持该婚姻状况的且未

在民政局婚姻登记机关补领的夫妇对数。

2.补办对数：是指至少一方为浙江省户籍人口，1950 年 4 月 30 日第一部《婚姻法》

颁布实施以来，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未办理结婚登记，至今均未与第三人结婚或

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符合条件的夫妇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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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余姚市集中开展补领婚姻登记证工作领导小组职责分工

单位 职责分工

市公安局
做好申请补领婚姻登记当事人非本人原因无法提供户口簿的户籍证明的出具，以及涉及某些当事人户籍

身份信息变更的查询和证明材料的出具。

市民政局
组织协调全市集中补领婚姻登记证工作，发挥婚姻登记、基层政权、社会工作、社会组织（志愿服务）

等部门工作优势，确保工作有序开展。

市财政局 做好集中补领婚姻登记证资金保障工作。

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做好婚姻登记数字化改革的指导

市档案馆
配合全面排摸婚姻集中登记以前仍保存在乡镇（街道）的婚姻登记档案，进行抢救性保护收集，进一步

排摸未数字化或未补录数据的馆藏档案，查漏补缺。同时，配合做好疑难婚姻档案的实体查阅和调取。

市融媒体中心
配合开展集中补领婚姻登记证工作的宣传工作，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微博、微信公众号

等，深入宣传集中补领婚姻登记的重要意义和先进典型，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市妇联 配合做好婚姻登记证补领工作的宣传发动及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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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集中补领婚姻登记工作完成情况月报表

填报单位：余姚市婚姻登记中心 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

村（社区）巡回服务情况
已巡回村（社区）宣

传提纲发放情况

补领婚姻登

记证情况

2021 年 6

月 1日起

补 办 结

婚 登 记

累 计 件

数

开展婚姻登记历史档案的抢救性保

护（件）

村（社

区）总

数

累计已

巡回服

务个数

累计已

巡回服

务天数

占比%
累计发放

数量（份）
完成率%

2021 年 6月 1

日起补领婚

姻登记证累

计件数

仍保留在

乡镇（街

道）档案总

量

2021 年 6

月 1 日起

已数据补

录

2021 年 6

月 1 日起

已数字化

抄送: 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室，市人武部，市法院，市检察院。

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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